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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学院搬迁可能会造成部分学生与其档案位置上短时不对应的情况。

一、学生档案分布

 闵行在读、延期学生档案，位于闵行校区学生档案室（
行政楼210室）。

 中北在读、延期学生档案、暂留档案（包含两校区毕
业、结业、肄业及退学档案——因缺材料缺地址或者
落户等待中尚未转出的档案），位于中北校区学生档
案室（地理馆102室）。



本科生档案到校方式：
方
式
二

机要等方式转至我校的档案
收发室→招生办→学生档案室→学生

所在学部、书院、院系所新生辅导员

（学生档案室会通知领取）。

注：如有档案未到，请学生带好相关

凭证至收发室查找。

学生本人携带来的档案

报到当天交至所在学部、书院、院

系所，由院系所党委/党组织负责管

理

方
式
一

二、新生档案整理及归档说明



本科生新生档案归档材料

1.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登记表

       填写好后需要要加盖学部、

书院/院系所组织公章。

2.免费师范生协议（仅限免费师范

生）

新增材料

原有材料

3.高中毕业生登记表（或其它中学材
料）

4.高考志愿表（高考袋）
5.体检表（卡）
6.党组织材料
7.团组织材料
8.奖励材料
9.处分材料
10.身份证复印件（如无，请同学复印
了放入）

本
科
生



研究生档案到校方式：

学生原档案保管单位→我校学部、院系所党委/党组织→

新生辅导员

注：

1.如学部、院系所未收到某个学生档案，需该学生联系原档案

保管单位索取机要号，将机要号给辅导员老师，由辅导员老师

联系我校机要室查询。

2.部分研究生档案可能寄至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如档案未到学

部、院系所，可联系研究生招生办咨询有否。



研究生新生档案归档材料

3.高等学校毕业登记表
4.大学成绩总表（在归档前可复印一份备用）
5.学士学位证明书
6.本科入学前的高中材料
7.高考报名材料
8.党团材料
9.奖惩材料

1.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录取登记表
（招生单位公章）
2.思想政治情况表
（本人所在单位组织公章）

新增材料

原有材料

   硕士
 研究生



研究生新生档案归档材料

4.毕业研究生登记表
5.硕士成绩单（在归档前可复印一份备
用，连同本科成绩单一起）

6.硕士学位申请表
7.硕士学籍卡
8.研究生档案材料中的3～9

1.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录取登记表
（招生单位公章）
2.思想政治情况表（本人所在单位
组织公章，两个）
3.两封专家推荐信

新增材料

原有材料

  博士
研究生



研究生新生档案归档材料

       有工作经历的同学，除以上材料外，还基本会包

括：

       1.干部履历表

       2.职称评定表

       3.工资表

       4.年度考核登记表



党员材料

1.入党申请书

2.入党积极分子考察

表

3.入党预审表

4.入党自传

5.入党政审材料

6.入党推荐信

7.预备党员考察表

8.入党志愿书

9.转正申请书

党员材料明细

注：

转正前党员材料（指已达到预备党员阶段的所有党员材料），由学部、•
书院、院系所支部保管，以备转正需。



三、插班生档案

       我校转往其它学校的插班生档案，辅导员老师
准备好成绩单及档案去向到学生档案室转档。

       外校转入我校的插班生档案，请转入学生联系
原校档案保管部门将档案转给现任辅导员，辅导员

收到后，为学生建档并到学生档案室归档。
 



四、转专业学生档案

       此部分一般由学生档案室操作，等教务处
发布转专业名单后进行。 



       档案接收单位由毕业生自己到华东师范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网

站上填写。具体参见下页档案接收单位填写表。

      其中“档案接收单位所在地”、“档案接收单位名称”、“档案接收单

位地址”为必填项。

       收件人及联系电话可填也可不填（特别注意，此项为档案接收人的名
字，

千万不能填写毕业生本人的名字）。

       请大家一定要认真规范填写，否则可能导致档案不能如期转出（填写如

有明显错误，档案室会自动将此档案暂留）或者按错误信息转出甚至发生档

案丢失的情况，由转递信息填写问题引起的档案转递延期、丢失等，由学生

本人担相应责任。

 
五、档案接收单位填写方法 



档案去向填写表



一、档案接收单位所在地

        请选择档案接收单位所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

二、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一般涵盖以下八种情况，请学生对照自己所属情况填写。

（一）就业单位为行政事业单位（包含公办大学院校）或国有企业

的，请在单位后加上可以接收档案的具体部门名称，如人事处或者

人力资源部（具体可询问单位人事主管部门）。正确示例：上海师范

大学人事处；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人力资源部。

（二）就业单位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的，档案一般应转往该

学校或幼儿园学校所属教育局人事科。



（三）就业单位为非国有企业或其它非公有单位的，就业单位有档案托管单位

的，就填写相应档案托管单位；否则就跟着户口进行填写。具体请务必咨询

就业单位，确定了档案接收单位后再进行填写。

（四）外地生源留沪且档案要转进户籍所在区（县）档案保管单位，一般应填

写区（县）就业促进中心档案室（未落户前可不填写）（ （注意：区、县择

一，有同学同时填写区县二字是错误的）。特别注意：此类同学要等到户口

审批好且档案中放入户籍证明后才可转递档案。

（五）考取外校研（博）等有调档函的，要严格按调档函的要求填写，此栏一

定具体到院系或招生部门一级，如果仅仅填写某某大学，将导致档案无法到

所考取院系。正确示例：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党委办公室，东北大学研

究生招生办公室；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



（六）考取本校研（博）的毕业生（含直升的），请填写考取院系名

称。

正确示例：化学系，教育学系（注意：不要仅填写教育学部、经管

学部这样过于笼统的名称）。

（七）定向委培的毕业生同学，请按合同要求填写上定向单位的名

称，

并加上具体接收部门。正确示例：重庆师范大学人事处。

（八）档案随户籍回生源地的毕业生，请填某某市、县人力资源与社

会

保障局或某某市、县人才交流中心（注：具体空竟是什么名称，因为

各

地都不一样，请同学们自己去问清楚后再行填写）。



三、档案接收单位地址

        一定要具体到门牌号码，一般格式为：省、市（自治

区）+市（区、县）+某某路门牌号码，正确示例：山东省威海

市环翠区文化西路180号；上海市南车站路525号。

四、收件人及联系电话

       这里特别要提醒同学们注意的是，收件人这一栏可以不填

写，如果要填的话一定要填上某个人的名字（但不能是学生本

人的名字），请不要在收件人一栏上填写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即档案接收单位的联系电话。



五、填写注意事项

（一）不要漏填。档案接收单位地址一栏中，不要忘记填写省、市（自治

区）名称，档案接收单位名称一栏中，不要忘记填写具体接收部门。

（二）不要重复填写。不要在档案接收地址中再次填写档案接收名称，反过

来也一样。

（三）不要填写反了。既不要将地址填写在名称处，也不要将名称填写在地

址处。人力资源部、人事处、具体院系名称、档案室这些都应该填写在

接收单位名称处，不要填写到地址的位置。

（四）上海市各区（县）就业促进中心只接收有本区（县）户籍的档案，非

上海户籍的同学切莫填写此接收单位。外地户籍在上海高考的（如父母一

方可能是人才引进）同学尤其要注意，档案只能回原籍。



六、友情提醒（含部分省市特殊要求。但是在填写之前还是请各位同学务必去核实确认，以防今年有

变。）

（一）上海市人才中心（上海市梅园路777号）不再接收学生档案，请不要填写。

（二）贵州省遵义市教育局发函不再接收档案，就业单位如原来属于遵义市教育局所辖的中小学、幼

儿园的，请填写“遵义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地址为：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广州路，邮
编：563000。

（三）去往黑龙江省的，请不要填写黑龙江省教育厅，具体请与就业单位联系确认后再行填写。

（四）四川省自贡市的免费师范生，请填写自贡市人才服务中心档案室，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交通

路1号，电话0813-2301203。

（五）安徽籍免费师范生，请填写安徽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安徽省合肥市马鞍山路509
号，0551-62998292。

（六）档案无法一一列出具体接收单位，请同学们务必确认好再填上表，档案接收单位的准确填写是

档案能否准确转递的首要条件，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填写。
 



档案相关部门地址及咨询电话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人事代理部：
电话：021-64829191（总机）
地址：上海市冠生园路401号          邮政编码：200235

华东师范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
中山校区大学生中心512室     电话：62233142（3241、2272）
闵行校区学生之家B区202室   电话：54342615   54345052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档案室：
中山校区地理馆102室          电话：62232348
闵行校区行政楼210室          电话：54344862



归档材料（本科
生）

  归档材料 备注

1 高等学校毕业登记表 到校学生档案室领取（闵行办公楼210，中北地理馆102）

2 大学成绩汇总表 院系成绩专用章、教务处公章

3 学位证明材料 未获得学位者无；华东师范大学公章

4 就业通知书 白色联，委培、考研者无

5 入党材料 在本校在读期间入党或转正的学生，才会产生这部分材料

6 奖惩材料 若有，请放入

7 上海市户籍证明

外地生源留沪者中，档案去所在单位的，可以不用户籍证

明。档案去上海各区县就业促进中心、上海市各区县人才

中心，金融人才管理机构，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等人

才托管单位的，必须要有户籍证明

8 身份证复印件 若以前已有，可以不放

9 健康检查记录卡 如有需要，请在入档前复印一份给学生

10 其他需要归档的材料 材料上一般已标明该材料是否需要放入人事档案

六、毕业生档案整理及转递说明



归档材料（研究生）
  归档材料 备注
1 毕业研究生登记表 学工党委、所在院系公章

2 研究生成绩表
教务秘书签名、导师签名、院系所公章、研究生培养处公

章

3 研究生学籍卡 系主任或所长、院长签名章，校长签名章

4
学位材料

（学位申请书、答辩委员会

决议、学位授予决定书）

院系公章、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公章；

由院系研究生秘书提供。如果仅缺此项，不影响档案寄

出。如有请在档案袋材料表里标明。

5 就业通知书 白色联，委培、升学者无

6 入党材料 在本校在读期间入党或转正的学生，才会产生这部分材料

7 奖惩材料 若有，请放入

8 上海市户籍证明

外地生源留沪者中，档案去所在单位的，可以不用户籍证

明。档案去上海各区县就业促进中心、上海市各区县人才

中心，金融人才管理机构，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等人

才托管单位的，必须要有户籍证明

9 身份证复印件 若以前已有，可以不放

10 健康检查记录卡 如有需要，请在入档前复印一份给学生

11 其他需要归档的材料 材料上一般已标明该材料是否需要放入人事档案



3.暂留学校

自然暂留：

        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公派留学、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档案可暂留

在学生档案室。

       需申请的暂留：

             申请上海户口中、尚在签约、改派，缺少部分毕业材料的，档案可暂

留。

       不予暂留：
               自己出国或者无就业意向的毕业生，其档案要随户籍转回去，不予暂留。 



4.学生改派

校就业
创业指
导与服
务中心
通知

取出原
就业通
知书交
还学生
本人

换成新
的就业
通知书

将新就业
通知书交
到学生档
案室，按
前三种情
形之一处
理

注：档案室不受理任何外单位或个人的口头转档要求。转

档去向详细单位名称、地址及邮编必须经由校就业创业指

导与服务中心的网站确认后，学生档案室方可根据相应转

递信息转递学生档案。



七、结业、肄业、退学档案

肄业同学档案
       研究生需将“肄业情况证明”、盖有“肄业”章的成绩单、学籍卡
入档方可转档。本科生需放入肄业证明（见下页）。

退学同学档案
       转档需放入退学文件（见下页）、成绩单，学籍卡（
本科生无）。

结业同学档案
       转档需放入结业证明（见下页）、成绩单、学籍卡（本科生
无）。



敲学校章



八、档案去向查询

       一般而言，学生应该知道自己的档案去向，因为地址
是由毕业生自己填写到就业中心网站上的，其它诸如结

业、肄业、退学等同学的档案去向也是由自己向档案室提

供的。

       忘记或不确定档案去向的同学，可以自己到学工部网
上查询。

       自中转之日起一个月之内请同学们务必到接收单位确
认，逾月不到，请按下页查询方法进行查询。

       若不及时确认，转递日期过一年后档案室将无法提供
帮助（机要号有效期为一年）。



1.学生一年内务必要联系档案去向单位确认个人档案到达情况；

如果单位否认收到，学生可自行登录学工部网•

站http://www.xgb.ecnu.edu.cn ，打开“档案转递”，记下档案的

转递日期、去向、转递编号；致电62232284，咨询机要号码，如有

必要，可请机要室老师倒查对方签收人。
< 1 年

> 1 年

查询提醒

机要局查询寄件时间期限为一年，超过一

年，将无法查询。



九、政审阅档

     为了解毕业生的基本情况，有些就业单位会来我校查
阅档案，一般要就业单位派人（至少两名，带上介绍信

及有效证件）到学生档案室阅档，摘录相关信息。

     若想了解该毕业生近些年来思想政治、学习情况，可
前往其所在院系进行了解。一般形式为与相关辅导员座

谈。



十、公证

       档案在学生档案室的学生，携带学生证（校园卡）
及公证处打印的一定格式的表，可以到学生档案室来办

理相关公证事项。由学生档案室老师摘抄所需内容并签

名盖章。



十一、关于复印本科（硕士）阶段成绩的说明

    在公派留学、攻读研究生，或是求职中，都会面临需要提交本科（硕士）阶段成绩
证明的情况。由于学生档案室不具备证明学生本科（硕士）阶段成绩的资格，因此为规
范本校学生档案工作，保证档案工作的严肃性、保密性，学生档案室根据档案管理制度
和我校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对同学需复印本科（硕士）阶段成绩的申请，作如下说明：
一、本科（硕士）在本校就读的同学
1.在校生如需办理成绩单，本科生可直接在自助打印系统终端打印或联系教务处办理，研
究生联系本院系办理。
自助打印系统终端：
中北校区：图书馆一楼
闵行校区：办公楼二楼东侧
2.离校生如需办理成绩证明，请携带本人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前往本校档案馆办理，
如委托他人办理，还需委托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由本校档案馆出具成绩证明。
受理地址：中北校区档案馆一楼
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上午：8:00-11:30  下午：13:30-16:30（周三下午除外）
二、本科（硕士）在外校就读的同学，请同学联系原校档案馆办理，由原校档案馆出具成
绩证明。



学生档案室

中北校区：

地理馆102室，62232348

闵行校区：

办公楼210室，5434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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